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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校门管理的通知 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规定和《泰州学院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方案》《关于开学前教职工

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

决定，进一步强化校门管理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师生员工开学前一律不得提前返校；高教园区创业

园、校内经营性场所关闭，相关从业人员、货物配送人员及

其他非我校人员一律不得入校。 

二、下列人员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可以入校 

1.泰州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； 

2.《泰州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值班表》当班值守

人员； 

3.高教园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； 

4.高教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当班值守人员； 

5.《泰州学院保安值班安排表》当班值守人员； 



6.邮政定点投递人员； 

7.上级部门疫情防控检查督查人员。 

三、下列人员经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OA 流程审批

可临时入校 

1.迎评、教学、科研等工作需要临时入校人员； 

2.其他事项急需临时入校人员。 

所有入校人员应身体健康，体温正常，无咳嗽、乏力等

现象；入校时须佩戴口罩，配合保安人员测量体温并做好登

记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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